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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8月11日22时，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次交办涉及榆林市生态环境信访件259件。现将第七、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中共榆林市委 榆林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生态环境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序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是否

办结
备
注

1

绥德县申家湾
的绥德县垃圾场、
建筑垃圾场因省上
检查，担心发现违
法问题，就关闭垃
圾场，不接收生活
垃圾和建筑垃圾。

市执法局、
绥德县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2021年7月19日下午3时，2辆非环卫部门的农用三轮车要向绥德县申家湾生活

垃圾场倾倒建筑垃圾，管理员按照生活垃圾场不允许倾倒建筑垃圾的规定向其说明情况，并指明建筑
垃圾场位置，在驾驶人员要强行驶入的情况下，管理员迫不得已将垃圾场大门锁住，阻止其进入，待三
轮车离开后，正常开门运行，绥德县申家湾生活垃圾场未发生关闭、不收生活垃圾的情况。

绥德县房岩建筑垃圾场于2015年移交县执法局进行管理，对建筑垃圾填埋处理，无相关审批手
续。自2011年投入运行以来，夏季开放时间为早6时至晚10时，冬季开放时间为早6时至晚8时。
因为该场没有居住条件，无法进行夜间管理，导致时常发生夜间偷倒生活垃圾的情况，附近村民反映
强烈。为有效管控生活垃圾进入建筑垃圾场，绥德县房岩建筑垃圾场于2021年7月18日下午至20
日，对主进场道路进行硬化处理，期间建筑垃圾场其他入口正常开放，7月20日晚在建筑垃圾场主进
场道路入口处安装了栅栏门，并设置了路牌提示。

两个垃圾场运营规范，未出现违规违法情况，但部分进场和场内标识标牌设置不规范，已要求重
新设置整改。目前，建筑垃圾场已暂停使用。

是

责任追究情况：绥德县纪委监委责令对建筑垃圾填埋场的审批、
运行及管理监管不到位、工作失职的县执法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环保局等单位作书面检查，并对垃圾填埋场的整改工作全力
配合，确保整改工作尽快到位。同时，对垃圾填埋场负有直接责任的
主管单位环卫所所长田某某进行提醒谈话，环卫所分管副所长李某
某进行诫勉谈话，环卫所向绥德县纪委监委作出书面检查。

整改措施：1、在县城重要路口增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指示牌，
保证清运车辆能熟知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场址和路径，引导驾驶员
正确倾倒垃圾。2、对清运垃圾驾驶人员加强宣传教育，生活垃圾和
建筑垃圾要分开装运，分别倾倒至相应的垃圾处理场。对不按规定
进场的清运车辆驾驶员要做耐心细致引导和说服工作。3、今后因硬
化道路或者其他影响垃圾场正常运行的情况，需提前半个月宣传并
张贴通知，同时安排临时的垃圾堆放点，设置醒目的指示牌，保证垃
圾的正常倾倒。4、县执法局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基本程序，与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县发改局、市生态环境局绥德分局、县政法委等部门
进行了对接，全面启动立项、选址、可研、稳评、环评等手续办理工作，
预计2021年12月完成办理。

是

2

3

榆阳区鱼河镇
米家园则村有林权
证的600亩树林和
4000 亩沙地防护
栏被搞成农业复垦
项目，现由锦华公
司运营，破坏生态
环境。

神木市锦界工
业园区西湾露天煤
矿，矿区内有个生
产空心砖和黏土砖
的砖厂，无立项和
环保相关手续，破
坏耕地，矸石露天
堆存，污染大气。

横山区

神木市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不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投诉反映的农业复垦项目实际属横山区行政管辖，位于横山区白界镇刘家沟村。

该项目为土地开发项目，由横山区国土资源局负责实施，于2014年10月开工，2018年9月完工。2014
年9月28日，横山县国土资源局与榆林市锦华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整治项目收购协议》，榆林
市锦华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项目承担单位，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资金筹集及施工建设。
2018年9月20日完工后，签订了管护协议，由白界镇刘家沟村村委会负责管理、管护和使用。

依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白界镇刘家沟村土地开发项目区地类为未利用地中的荒草地，
不属于林地范畴，不存在破坏林地行为。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信访投诉事项中的砖厂实为榆林市瑞隆欣环保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

位于大保当镇小啊包村，属榆神工业园区管辖。该公司于2020年4月开工建设，项目名称为60万吨/
年煤矿废弃物水洗分选制生态砖项目。现场检查时，该公司两条隧道窑生产线已停止生产，厂区露天
堆放矸石300吨左右。

1、按照榆神工业区经济发展局项目备案确认书，允许榆林市瑞隆欣环保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生产空心砖。该公司于2020年10月份开始试生产，由于生产工艺不成熟，生产过程中需加入黏土，
厂区贮存800万块黏土砖，现已断电停产。

2、该公司于2018年12月取得《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于2020年5月取得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关于榆林市瑞隆欣环保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万吨/年煤矿废弃物水洗分选制生态砖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榆政审批生态发〔2020〕77号）。

3、该公司所占地类为林地，且已办理林业手续（陕林资许准〔2019〕76号），不涉及耕地。
4、该公司建有一座原料棚，因原料棚损坏，厂区露天堆放矸石300吨左右，且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

否

是

无

处理情况：1、榆神工业区管委会已于2021年7月24日责令该
公司停工停产，大保当镇供电所于2021年7月24日对该公司采取断
电措施。2、市生态环境局神木分局2021年7月31日对该公司乱堆
煤矸石且未采取有效防尘措施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责令该公司立
即整改违法行为，处罚款3万元整。3、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
年5月22日对该公司未批先建违法占用40亩其他农用地立案查处，
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40亩土地并没收该地块上非法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罚款32.0004万元，现已结案。

整改措施：1、市生态环境局神木分局责令该公司于2021年8月
3日前修复原料棚，并将露天堆放的煤矸石棚式储存，目前已整改到
位，原料矸石已采取棚式储存。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榆神分局加
快供地审批程序，督促该公司尽快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合法用地
手续。

是

是

4

5

横山区雷龙湾
镇冯家湾村，东源
煤炭洗选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和注册不
相符，公开环保审
批手续情况，洗选
煤炭距离冯家湾村
太近不符合人居环
境要求搬迁，并对
冯家湾村农村生活
饮用水进行检测。

榆阳区榆林大
道与富康西路交界
处亚都首府小区，附
近公路上夜间汽车
行驶和火车进站噪
音扰民，相关部门应
安装降噪设施。

横山区

市交通局、
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横山区东源煤炭洗选有限公司新建120万吨/年洗选煤项目，2017年4月在区

发改局备案，选址横山区雷龙湾镇黑河村。2018年9月因原选址属于国家二级公益林，区发改局将
该项目原选址变更为雷龙湾镇哈兔湾村冯家湾组。2020年1月黑河村整体并入哈兔湾村，故公司未
对营业执照原所在地“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雷龙湾镇黑河村”进行变更。

2、该公司120万吨/年洗选煤项目已建成原煤棚、矸石棚、煤泥棚、精煤棚，物料全部棚储，无露天
堆存现象。储棚内已安装雾炮降尘设施，厂区四周已建成防风抑尘网，并对进场道路及厂区进行了硬
化，生产设备均安装于煤棚内以减少噪音污染，厂区进出口已安装车辆冲洗装置，项目生产废水全部
循环利用不外排。离该项目最近的住户位于厂区西南方向，直线距离约170米，该住户院落内外杂草
丛生，长期无人居住。2020年该公司在开展竣工环保验收时，对废气（餐饮油烟、无组织废气）、地下
水、噪音均进行了监测，各监测项均达标。

3、有关诉求处理情况：（1）市生态环境局横山分局于2019年2月14日，在区政府官网政务公开
栏中，对该公司新建120万吨/年洗选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进行了公示；2020年9月15日，对
该公司新建120万吨/年洗选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进行了公示。（2）2021年8月6日，区水
利局委托榆林科立威生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冯家湾村组生活饮用水随机取水样2份进行检测，相
关指标均符合农村饮用水标准。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亚都首府小区全称亚都首府住宅小区，位于榆林大道与富康西路交界处，附近

有公路与铁路。小区东侧为榆林大道，小区3号楼距离榆林大道最近，距离约30米；小区西侧为在运
营的铁路包西线，小区5号楼距离铁路线最近，距离约31米。小区距离榆林火车站约2公里，共有5
栋住宅楼，每栋楼有18层，目前小区入住率约80%。2、列车进入城区后限速运行，行驶声音不高，列
车鸣笛声响。根据国家铁路局（原铁道部）出台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为保障列车运行安全，列车在
接近车站、鸣笛标或天气不良时，要使用鸣笛的联络作业方式。3、榆林大道日均交通流量为4至5万
辆，绝大多数为小型客车。

是

是

整改措施：横山区责成市生态环境局横山分局、区水利局相关单
位严格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定期不定期对东源煤炭洗选有限公司检
查，对农村饮用水进行检测，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

整改措施：1、市交通局将建议铁路运营单位，在确保铁路运输安
全的基础上，探索新型灯光光闪技术等联络作业方式代替鸣笛，进入
城区后尽量降低鸣笛影响，改善铁路沿线居民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城
区居民的生活居住环境。2、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进一步严查车辆在
城区鸣笛、大型车辆违反通行时间及路段要求在城区通行、机动车辆

“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提示、优化信号灯
配时等措施，降低和平缓该段道路的车辆通行速度，最大限度降低行
驶噪音。

是

是

6

7

靖边县延长中
煤榆林能源化工公
司不按照国家规定
对工业废盐进行处
理，将十几万吨有害
固体废物随意露天
堆放，在渣场偷埋近
20万吨工业废盐，
在偷埋的废盐表面
覆盖一层黄土。

1、高新区和顺
嘉苑高层靠近大道
高架立交桥一侧，
桥面及辅道的商混
车和渣土车运输通
行期间噪音扰民，
夜间尤为严重。2、
富康路与上郡路路
口红绿灯东北角亮
春嘉园，深夜渣土
车声音扰民，影响
休息。

靖边县

市执法局、
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2020年底，该公司填平补齐工程投入试运行，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回用水及

浓盐水处理装置随主体装置同步投运。目前，该公司废水“零排放”系统年产杂盐约45000吨，暂未实
现资源化利用。2008年9月28日，原靖边县环保局批复了该公司固体废弃物填埋场环评报告，明确
填埋场一区用于消纳煤灰渣、脱水污泥、废盐。2016年8月11日，原靖边县环保局批复固体废弃物填
埋场通过竣工环保验收，批复指出：“盐泥应优先进行资源化、减量化，减少填埋量。填埋时采用聚乙
烯塑料袋袋装”。

自2017年起，该公司将产生的杂盐全部用防渗袋装袋后暂存于配套的填埋场，便于杂盐资源化
利用技术条件成熟后的进一步处置。目前，共计存放杂盐约360268.9吨。

2021年7月起，国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正式实
施，标准要求：“进入Ⅱ类场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满足水溶性盐总量小于5%”。2021年7月7日该
公司新产生杂盐不再进入自建填埋场，委托榆林市德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杂盐，截至8月6日，
共计转移2587.46吨。

经查，该信访投诉问题属实。
现场调查情况：1、2020年，市执法局在榆林大道西部三辰段跨线桥已安装了百叶型金属吸音板

和透明板组合材料隔音设施。2、亮春嘉园共四栋楼，其中一号楼紧邻上郡路，二号楼紧邻富康东路。
富康路是渣土车由高新区、西沙进入东沙的主通道，周边其他道路不具备通行条件，没有绕行替代路
线。噪声主要来源于过往的渣土车，因富康东路东高西低，坡度较大，渣土车在红绿灯前启动和爬坡
时需加大油门，发出轰鸣声。由东向西下坡时，需气刹制动降速，将产生较大噪音。噪声主要集中在
晚11时至凌晨4时，尤其是对1号楼和2号楼的居民影响较大。

是

是

处理情况：2021年5月28日，市生态环境局靖边分局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陕K环罚〔2021〕8号），对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未按相关要求处置杂盐、擅自堆放行为处20万元罚款，并
责令该公司规范处置杂盐。

整改措施：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按照市生态环
境局杂盐问题整改约谈要求及其制定的杂盐环境管理整改方案，开
展整改工作。1、新产生的杂盐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入刚性填
埋场规范填埋处置。2、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固体废物填埋场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工作。3、2022年4月30日前完成杂盐暂存库建
设。4、推进杂盐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计划2022年4月30日前填
平补齐工程回用水及浓盐水处理装置成品盐干燥包装项目具备投运
条件；2022年6月30日前废碱液混盐资源化利用项目具备投运条
件；2023年10月31日前四六效蒸发结晶装置杂盐分质提纯项目具
备投运条件。

整改措施：1、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结合“十四运”道路交通安保要
求，已于2021年8月份之后优化通行线路，将原通行经过高新区和
顺嘉苑高层附近的渣土车通行证路线全部调整为榆林大道—明珠大
道—建业大道—发展路，避开了高新区和顺嘉苑周边，现已整改完
毕。2、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加大对富康路的巡逻管控密度，严格查
处违反通行时间和路线等违法行为，减少因渣土车违法通行造成的
噪音扰民现象。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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